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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

114年度「日本關西地區農業參訪活動」勞務採購案 

投標價清單 

本清單應依下列規定填寫： 

1、 由投標廠商填寫後投標。其中項目、標的名稱、規格及數量各欄得由招標機

關先行填寫供廠商投標。本清單可由廠商自行影印加頁填寫。 

2、 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，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

履約事項之價金，不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確標示。 

3、 有下列情形者，應分項填寫本清單：(1)招標文件規定之主要部分；(2)招標文

件規定應分項標示價格之項目；(3)訂定底價確有困難而不訂底價之特殊或複

雜案件；(4)以最有利標決標；(5)分包；(6)分批付款；(7)不含於總標價內之機

關保留選購權項目(註明不含於總標價內)；(8)不含於總標價內之廠商建議選

購項目(註明不含於總標價內)。 

4、 標價條件：不得超過招標預算金額上限。 

5、 契約價金受款人(廠商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、 契約價金受款人(廠商)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、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項目 標的名稱 
數量 

(人) 

金     額 

(阿拉伯數字) 
備註 

1 
114年度「日本關西地區農業

參訪活動」 
1   

投標價(每人)： (請填寫下方格位內) 

新 

臺 

幣 

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 

整 
         

 

註：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，以文字為準。如以文字為數次表示之總

標價不一致時，以最低額為準。      

*標的規格詳見需求說明書。 

 

投標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章（外國廠商則由有權人簽署）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  月     日 


